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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工作提示

各相关机构、考生：

为贯彻落实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（应

急管理部令第 19号），推进本市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有序开展。

现将相关工作提示如下：

一、报名方式

完成特种作业安全技术理论知识培训的申请人可申请考试，

考试报名采取个人预约方式。由于随申办个人考试预约模块尚在

建设中，现阶段预约方式暂分两种：

（一）线上预约：申请人委托培训机构通过本市安全生产培

训考试系统中提交考试申请材料，经审核通过后预约考试。委托

书样张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线下预约：符合《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

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6〕1号）相关规定的人员，可到具备相

应考试项目的考试点（见附件 2）提交考试申请材料预约考试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考试报名表（《特种作业目录》6月 1日施行，启用

新版考试申请表，申请表中包含了个人健康承诺、材料真实性承

诺等内容（见附件 3）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培训学时证明（培训机

构出具且盖章）。

（二）报考煤气作业人员需再提供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学

历证明材料；报考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人员需再提供具备高中或

者相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历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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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的人员，除提交考试报名表、

身份证复印件外，还需提交学历证明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材料。

三、考试安排

（一）申请人自理论知识考试申请通过之日起 3年内完成

所有安全技术考试，且不得超过特种作业人员年龄条件上限。

（二）理论知识考试（含补考）、实际操作考试（含补考）

分天实施。考试申请通过后先缴费预约理论知识考试，理论知识

考试不合格，可预约一次免费补考，补考仍不合格的，申请人需

重新缴纳考试费后预约理论知识考试。理论知识考试合格的可预

约实际操作考试，实际操作考试不合格的，可再预约免费补考一

次，补考仍不合格的可再次预约实际操作考试。实际操作考试总

参加次数不得超过 10次（5次正式考试和 5次补考），仍不合格

的，申请人重新缴费预约理论知识考试。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

作考试均合格的，视为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合格。

四、考试费用

按现有收费标准执行，即电工作业、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首

次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次 60元，换证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次 50

元，其他特种作业暂不收考试费。如遇收费标准调整，统一按最

新发布的标准收取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培训计划报备仍按照现有要求执行，完成培训后的第

二个工作日且上传培训证明后可以申请考试。

（二）系统升级后对考试申请人在多地同时报名情况进行了

限制，审核不通过时会提示已在他处报名，但目前暂无法提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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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何时何地。因此申请人请先确认未在其他省市申请过考试的前

提下再委托他人在本市申请考试。

（三）同一个操作项目的每两次考试（不限考试类型）预约

至少间隔 3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申请换证的人员可在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届满前 6

个月内完成相应的特种作业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理论考试，并在

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届满前 60日内，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向考

核发证机关提出换证申请。

业务咨询可联系考核发证室：021-33390470、33390471、

33390472、33390473、33390475

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

2026年 6月 11日


